
重庆市青少年运动员代表资格协议书

甲方名称

（注册单位）

乙方名称

（运动员）

运动员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照片出生日期
证件类

型

证件号码

户籍所在地

学籍所在地

法定监护人姓名 手机

运动项目

培养单位

教练员姓名 手机

协

议

主

要

内

容

一、协议期限
从 2026年1月1日 起至 2028年12月31日止。
二、双方权利和义务
根据《重庆市青少年运动员注册管理办法》规定，

甲、乙双方经平等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1、甲方为乙方办理运动员注册。
2、在协议期间，甲方为乙方运动员提供器材、

场地等必要的训练条件。关心乙方运动员成长，通过
训练使乙方运动员的专项运动技能不断提高，德、智、
体等方面得到全面发展。

3、在注册有效期和保护期内，甲方有权要求乙
方运动员代表甲方参加各级各类体育竞赛，未经甲方
同意不得代表其他单位参加各级各类体育竞赛。

4、乙方运动员未在外省(区、市)注册，如有需



要愿意代表重庆注册参赛。
5、乙方运动员须按市体育局、区县体育局要求

参加市优秀运动队的集训和各级各类体育竞赛，在训
练竞赛中保证不使用任何违禁药物、不违反赛风赛
纪，通过正常渠道反映问题。

6、乙方运动员有得到业务指导，训练场地、器
材等保障，文化学习、运动训练所必须的时间保证的
权利。

7、乙方运动员有提供本人户籍、学籍、年龄等
真实材料的义务.

三、违约责任及解决争议的方法
1、甲方违反本协议时,乙方有权向甲方的上级主

管部门提出申述，要求甲方上级主管部门责成甲方执
行本协议书。

2、乙方违反本协议时，甲方将根据乙方违约情
况，对乙方进行批评教育，或根据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3、在协议执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甲、乙双方
要本着平等协商的原则进行解决,或由市体育行政部
门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四、本协议书经甲方、乙方代表签字盖章后，一
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经注册审核通过后自
动生效。

甲方负责人（或被授权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乙方(年满 16 周岁运动员本人或未
满 16 周岁运动员的法定监护人)签
字和指纹印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1.“注册单位”是指具有注册资格的各区县(自治县)体育行政部门。
2.“培养单位”是指运动员参加日常训练活动的体校、学校、青少年
体育俱乐部等。


